
署
令
：

軍
政
部
航
空
署
令
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七
日
）
：

令
孫
仲
菴
：

張
惠
長

廳
令
：

軍
政
部
總
務
廳
指
令
：
字
第
一
八
八
號

令
北
平
檔
案
整
理
處
處
長
劉
文
藻
：

呈
一
件
呈
爲
呈
報
整
理
檔
案
非
短
少
期
間
可
以
完
竣
擬
請
續
展
期
間
八
個
月
乞
核
示
由



為
派
該
員
為
南
昌
航
空
站
上
尉
站
長
由

航
空
署
呈
本
部
：

爲
呈
報
航
空
第
三
隊
奉
令
討
遊
於
十
一
月
十
三
日
飛
囘
鄭
州
時
出
險
情
形
由

呈
陸
海
空
軍
總
司
令
：

爲
暫
編
陸
軍
十
四
師
部
下
帶
運
青
鹽
呈
請
轉
令
制
止
由

呈
行
政
院
：

爲
呈
復
軍
隊
敎
育
令
及
附
則
附
表
已
分
別
函
令
一
體
知
照
由

呈
陸
海
空
軍
總
司
令
蔣
：
爲
賷
呈
現
有
人
員
缺
額
表
由
（
附
表
）

呈
行
政
院
院
長
譚
：

爲
中
央
研
究
院
氣
象
研
究
所
開
始
工
作
嗣
後
關
於
氣
象
研
究
事
項
遵
照
隨
時
協
助
進
行
由


